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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八项注意”

可避网络骗局

据新华社４月２０日电 今年３
月初，一知名艺人被曝因信息泄
露被骗800万元，在这之前也有多
位明星都曾遭遇过“诈骗门”，生
活在聚光灯下的这些影视明星尚
且轻易上当，普通网民遭遇各种
网络诈骗的案例更是比比皆是。

那么，在享受互联网带来便
利的同时，如何避免遭受网络诈
骗呢？360互联网安全中心安全专
家建议广大“网购族”，使用网银
信息、身份信息、网站账户和密码
等个人信息数据一定要谨慎，同
时还要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以
避免轻易被诈骗。这些良好习惯，
网络安全专家将其归纳为“八项
注意”。

一是给自己的电脑和手机安
装杀毒软件，定期杀毒应该成为
一种习惯。

二是进行网银、支付宝操作
时，要确保使用安全的浏览器和
登录正确的网址。

三是在网上购物，要选择正
规、大型电商。设置复杂支付密
码，并定期更换，最好选择“密码
＋校验码”双重验证。

四是在网站注册账号时，只
填带＊号的必填项，尽量提供最
少的信息。

五是不随意打开陌生邮件，
尤其是带附件的邮件或者声称中
大奖的邮件。

六是尽量别“蹭网”，公共场
所的未知ＷｉＦｉ一定不要链
接。

七是不要把个人敏感照片、
数据上传到云端。

八是尽可能不要在网站上以
全部明文方式公开自己的姓名、
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等信息。

年年出出险险五五次次保保费费翻翻倍倍？？假假的的
青岛是车险改革试点地区，当地保监局称费率新政尚未出台

读者王女士递纸条：我公
公和婆婆是二婚，婆婆嫁给我公
公时带着一个女儿，如果我公公
去世后没有留遗嘱，那么对我公
公的遗产，我现在的婆婆和她带
来的女儿有继承权么？

山东高信律师事务所的刘
浩龙律师传答案：在没有遗嘱
的情况下按法定继承来处理。
根据《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

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
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
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
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
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
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
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
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
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
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

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
系的继父母。就本案来说，王女
士现在的婆婆与她的公公已经
登记结婚，夫妻之间有继承权，
故其婆婆有继承权。其婆婆带
来的女儿与其公公是继子女与
继父母的关系。他们之间继承
关系确定的具体条件有以下几
个：1、继子女受继父母经济上
的供养；2、继子女受继父母生

活上的扶养、教育；3、继子女在
经济上供养继父母；4、继子女
在生活上扶助继父母。经法律
确认其形成了事实上的扶养关
系时，继子女才有继承权。

实习生 陈思宇

纸条征集令

递纸条的方式现在有三种

了,拨打96706；将纸条内容及个
人联系方式发送到邮箱qlzhitiao
@163 .com；还可以给齐鲁晚报
逸周末官方微信（qiluyizhoumo）
发信息:我要递纸条+姓名+联系
方式+纸条内容。如果您的问题
关注度足够高,还可以得到百元
奖金哦!现在,选择一种你习惯的
方式,一起递纸条挣奖金过好日
子!

再再婚婚配配偶偶和和继继子子女女有有继继承承权权吗吗

安全提示

说法：具体车险政策还没到市一级

20日，车主孙先生在微信
朋友圈中看到了朋友转发关于
车险费率调整的帖子，除了年
出险五次后第二年保费翻倍之
外，还提到了“7月28日前车险
到期的都能在5月1日前续保，
请各位朋友根据你车辆出险的
情况尽快续保，避免5月1日后
多付保费。”

看到消息后，孙先生很紧
张。“我现在的车险6月中旬到
期，今年已有一次违章记录，这
会不会也受到影响呢？”而在记
者的朋友圈中，也收到了一位
中国人保业务员的“费率调整

通知”：“现在咨询车险业务的
市民非常多，如果要办理的话
尽快来找我，费率调整之后就
要多花不少钱了。”

记者在微信、微博中看到，
除了中国人保之外，还有不少
公司的业务人员转发了此类的
费率调整帖子。

“这是谣言，具体的配套执
行政策都还没有传达到市一
级。”青岛保监局一位负责人表
示。此外，她认为微信转发的内
容“太片面”。“影响车险费率的
因素很多，并不只是出险次数
这一项。”

本报记者 姜宁

分析：网传信息疑是保险营销手段

不久前，中国保监会发布《深
化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
革试点工作方案》，规定从4月1日
起商业车险改革正式启动，青岛
是此次车险改革全国六个试点地
区之一。现在已是4月中下旬，但
新车险费率迟迟未执行。

“现在私下里传言很多，小
道消息也很多，不过像孙先生
这种出险比较少的车主，应该
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岛城一
家大型财险公司的负责人私下
表示，现在一般年出险两次以
上，第二年的保费费率才会上

浮。
据一位外资保险公司驻山

东地区的负责人宋经理透露，
不论是寿险保险公司还是财险
保险公司，在年底或者是政策
调整等关键时期，都会通过“非
官方途径”散布一些“产品即将
停售”、“价格即将上涨”等虚假
消息这类“饥饿营销”的方式来
诱导市民抢购保险产品。

而青岛保监局也表示，这
类费率调整的小道消息，很可
能是保险公司为营销目的向外
散布的。

“5月1日起，省内保险公司将实行新的车辆保险费率政策，出险2次的保费上浮25%、
3次的上浮50%、4次的上浮75%，5次的保费翻倍。”近日，在微信朋友圈中一篇文章被大量
转载。这个帖子让很多出险较多的车主紧张万分。对此青岛保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
的车辆保险费率政策尚未出台，此谣言估计是保险业务员为促销而传播。

透露：真方案正在完善，近期会出台

“青岛作为车险费率改
革首批试点城市之一，相关
的政策方案正在制定过程之
中，近期就会正式公布。”青
岛保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车险费率改革后，商业车
险价格将总体趋于平稳，低
风险车主将会享受到更多的
优惠。

青岛保监局财产保险监
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新
的车险费率体系中，根据公
司的经营成本不同，基础费
率将会有差异。此外，各家保
险公司的费率浮动范围也将
进一步放开，车辆信息、车主
信息，如车辆类型、安全行车
记录等都会被利用到定价模
型中。

至于新版车险费率实施
后，市民究竟能省多少钱，该

负责人表示，需要根据青岛
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定，保监
局会在之后的费率改革具体
实施细则中详加论述。不过，
记者了解到，财产险公司可
以同时使用示范条款和创新
条款，在向保监会报备后还
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调整系
数，这将大大突破车险费率7
折限制。

而在此前，保监会财险
监管部主任刘峰曾就车险改
革公开表示，车险费率改革
的目的是使风险和费率相匹
配，把商业车险的产品定价
权交给保险公司，把产品选
择权交给车主。对此，青岛大
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学宁认
为，这表明国内车险将由“定
价从车”进步为“从车+从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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